
本版问题由特约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马斯祺律师回答， 仅供参考。 金勇 整理

主持人语

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2022年 9月 27日 星期二

客户进行违法活动
关闭程序是否赔偿

我是搞软件开发的,主要是做一些微信小

程序。 最近， 发现客户用我开发的软件进行

违法活动,我是应该马上关闭软件吗？ 如果关

闭软件是否要赔偿客户损失？ 陈先生

【解答】

陈先生，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九十五条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

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

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 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

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

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

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

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人

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

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您作为服务提供者， 如发

现客户存在违法行为， 应采取必要措施。 另

外， 您为客户开发软件如果签订相关协议，

且协议内容包括合法使用微信小程序的内容

的， 您可依据协议内容对客户进行提醒， 如

果您未与客户签订软件开发协议， 或者协议

中并未包含合法使用等内容的， 建议您保留

相关证据报警处理。

伤者拿到保险理赔
责任人还要赔偿吗

交通事故中， 我追尾主责， 伤者是在某

网约车平台上接的乘客， 伤者送往医院后我

先后垫付了 5 万多元， 医药费的纸质发票在

我手上。 我向保险公司了解后得知， 现在伤

者已经拿到前车保险理赔款 17 万元， 目前还

剩网约车平台的保险未理赔款 4 万元。 得知

情况后我和伤者联系， 沟通后对方表示， 即

使拿到全部理赔款， 也不会返还我垫付的医

药费。 现在网约车平台保险那边说在我和伤

者意向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先不做理赔。

这种情况请问我该怎么办？ 陆先生

【解答】

陆先生，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七十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

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

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

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

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

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

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

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因此， 只有在不能

足额赔偿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情

况下才由侵权人负责赔偿。 建议通过诉讼解

决纠纷。

没有教师资格证
能否网售教学视频

我不是老师， 没有教师资格证， 但一直

很喜欢中学物理， 想分享中学物理知识， 然

后卖自己讲的物理教学的讲解视频， 请问有

这个资格吗？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根据 《教师法》 第十条

第一款规定： “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因

此， 如果您从事物理知识教学， 是需要教师

资格证的， 但如果仅是学习分享， 没有教学

性质， 是不需要教师资格证的。

大股东私自投资
造成损失怎么办

4 人合资做生意， 在这期间大股东未经

过其他三人同意， 拿公司本钱做了其他产品，

但并没有产生正面效益， 甚至还造成了一定

的亏损。 当其他人要退股时， 公司账上已拿

不出这些钱， 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魏先生

【解答】

魏先生， 您好！ 根据 《公司法》 第一百

四十九条规定：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 “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的规定， 损害股东利益的， 股东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 股东可以代

表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上述侵害主体向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 《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 “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

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

权， 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

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

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

不同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

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转让。” 股东

是可以将股权转让的， 如果无法转让股权，

公司账面没钱， 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 根据

《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 “公司经营

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

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

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股东可以

通过法院解散公司。

家庭成员复杂
遗产如何分割

母亲过世较早， 父亲一直在世。 我们一

共有姐妹 4 人， 都已经先后成家， 其中一个

从小就被抱养给其他人。 如今有两个姐妹先

后因病过世， 她们的遗产部分归于父亲。 若

之后父亲去世， 请问父亲两个去世的女儿的

孩子以及被抱养出去的女儿是否还有遗产继

承权？ 云女士

【解答】

云女士，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

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

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

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

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

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

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因此， 收养关系成立

后， 养子女与生父母的关系消灭， 不能相互

遗产继承。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第一款、 第三款规定：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

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

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

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因

此， 外孙子女可以形式代位继承权。

货车路上侧翻
车主竟然拒赔

货车载货路上发生侧翻， 造成货物损失，

司机也当场受伤。 如今要求车主赔偿货物损

失， 对方拒赔怎么办？ 齐先生

【解答】

齐先生，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八百

三十二条规定：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

的毁损、 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承运人

证明货物的毁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 货物

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

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

八百三十三条规定： “货物的毁损、 灭失的

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

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法律、 行政

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因此， 您可依据运输合

同的约定要求承运方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方

拒赔， 您可诉讼维权。

外出遛狗不拴绳

作势咬人被踹伤

【律师说法】

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马斯祺律师分析认

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条规定：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

得妨碍他人生活。”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第

三章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 “养犬人携带犬

只外出应遵循下列规定： …… （二） 为犬只束

牵引带， 牵引带长度不得超过 2 米， 在拥挤场

合自觉收紧牵引带。” 因此， 文明养犬， 外出遛

狗时应使用牵引带。

马斯祺律师表示， 养犬人遛狗时不使用牵

引绳， 放任犬只恐吓、 伤害他人， 养犬人存在

过错， 如果造成他人损害， 应承担赔偿责任 。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 “因紧

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

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

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

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因此， 如果危险正在发生， 黎先生因紧急避险

踢伤狗， 且未超过必要限度， 未造成不应有损

害的， 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马斯祺律师提醒， 广大市民文明养犬、 文

明遛犬， 自觉使用牵引绳， 共同建设和维护文

明、 健康、 卫生、 和谐的社会环境。

【事由】

黎先生的单位在郊区， 附近有不少居民都

养有宠物， 而且这些居民在遛狗的时候经常不

拴狗绳， 对此， 附近的行人和单位的员工都多

有微词。

黎先生告诉记者， 他也很烦这种情况， 尤

其是步行时突然蹿出一条狗， 经常会吓自己一

大跳。 更过分的是， 其中有一条狗似乎特别有

攻击性， 每次遇到黎先生都会狂吠。 前段时间，

黎先生又一次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了这条狗， 对

方先作势要咬黎先生， 遭到呵斥后， 直接冲了

上来。 当天黎先生因单位事宜心情本来就不好，

看到狗冲上来有要咬人的趋势， 就顺势一脚将

它踹开， 接着又冲过去补了几脚， 看到这条狗

躺在一旁哀鸣， 黎先生才转身离去。

次日， 狗主人找到了黎先生， 表示黎先生

将自家的狗踢伤了， 狗被送到宠物医院进行了

治疗， 因此要求黎先生赔偿相关损失。 对此，

黎先生并不认同， 他认为事情是因狗主人没有

拴好狗导致的， 自己不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记者 金勇

在公司上班的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 因为踹伤了一条狗而引发了一起赔偿纠纷。

黎先生表示， 当时没拴绳子的狗作势要咬

他， 于是在狗扑过来的时候， 黎先生踹了它一

脚， 接着有点不解气的黎先生又连续踹了那条

狗几下。 事后， 狗主人称黎先生踹伤了自家的

狗， 并要黎先生赔偿相应的损失。 黎先生对此

并不认同， 认为是对方犯错在先， 自己不应该
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分析认为， 养犬人遛狗时不使用牵引

绳， 放任犬只恐吓、 伤害他人， 养犬人存在过

错， 如果造成他人损害， 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当时事态紧急， 黎先生
因紧急避险踢伤狗， 且未超过必要限度， 未造

成不应有损害的， 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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